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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教育局
关于2016年继续做好全市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阳光分班”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高新区、经开区、食品区教育局，市教育局直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市属民办学校：

为进一步巩固我市近几年“阳光分班”工作成果，促进教育公平，2016年我市继续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阳光分班”。现将《吉林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阳光分班”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实施。具体要求如下：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县（市）区教育局和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充分认识“阳光分班”的重要意义，把此项工作当作解决教育行风问题、促进教育公平的一项重大举措，切实加强对“阳光分班”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二、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采取网站公布、新闻媒体公开宣传等多种方式，宣传“阳光分班”的政策依据、操作程序和操作方法，解答家长的疑虑，接受社会监督，努力营造有利于“阳光分班”工作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精心组织，务求实效。各县（市）区教育局和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充分考虑“阳光分班”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严密细化各项工作程序，公示咨询电话和举报电话，加强对“阳光分班”工作的具体研究、指导和督查。

四、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为加强对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阳光分班”工作的领导，市教育局成立由局长为组长，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局基础教育处、纪委（监察室）、法规处、发展规划处、民办教育管理办公室、学校安全处、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市教育信息中心等处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阳光分班”工作领导小组。各相关职能处室要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切实保证2016年“阳光分班”工作顺利开展。
附件：《吉林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阳光分班”工作实施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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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5日
吉林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阳光分班”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教育部关于做好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的通知》精神，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解决新生入学择班、择师问题，吉林市教育局决定继续对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新生实施“阳光分班”，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实施，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总体要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依据，规范办学行为，对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新生分班工作进行阳光操作，均衡分班，推进我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促进教育公平。

二、目标任务
通过实施“阳光分班”，调动全体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维护每个学生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促进全体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保障学生全面发展，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树立良好的教育形象。

三、实施范围

全市入学新生在100人以上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四、工作原则

（一）公开原则。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新生分班坚持阳光操作，公开分班过程，公示分班方案及结果。要积极主动邀请公证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部门人员、学生代表、家长代表、教师代表等共同参与和监督。

（二）均衡原则。每个班的学生总数和男女生人数、农民工子女、班级干部等均衡搭配。每个班的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尽可能在年龄、教龄、职称、学历、教学水平等各方面均衡组合。

（三）随机原则。各班的学生名单由计算机软件随机自动生成。

（四）全面原则。学校把每一名新生全部录入分班软件，保证全体新生全部参加“阳光分班”。

五、操作步骤

“阳光分班”工作采取学校具体负责，各县（市）区教育局负责监督的模式。各学校是学生分班工作的主体和第一责任单位，在公证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部门人员、家长代表、学生代表等共同监督下完成“阳光分班”操作过程。“阳光分班”操作步骤具体如下：

（一）确定班数。各学校根据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招生上限计划和学生实际入学人数及相关班额规定，确定开办教学班的班数。

（二）教师分组。学校根据开设的班数，确定班主任人数，再按照“均衡搭配、结构合理”的原则，安排相应的任课教师组。各学校在学校网站及校园显著位置公示各任课教师组的基本情况（学科、姓名、性别、年龄、教龄、职称、学历、学位和主要教学成绩等）。

（三）学生分班。在“阳光分班”现场，由家长代表或行风监督员，当场检查并调试计算机分班软件情况，并对全体新生进行随机编班。把编班结果在“阳光分班”现场打印成册，并分别在学校网站和学校显著位置张榜公示，同时把分班名册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

（四）确定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由班主任在“阳光分班”现场会上，代表所在的教师组先当众抽取抽签序号，再依据抽签序号抽取学生分班后的序号，从而确定所任教班级。抽取结果当场公布，并分别在学校网站和显著位置公示。

（五）对未按时报到和转入学生的处理。对未按时报到而未予以分班及转入的学生，来报到时，要编入班额最少的班或需有五名以上学校“阳光分班”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在场的情况下，选定班额少的班进行抽取，来决定学生应入的班级，抽取结果在学校网站和显著位置公示，并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处室，录入《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

六、具体要求  

（一）分班软件由市教育局责成相关部门统一研发。分班软件内容除包含男女生外，还增加农民工子女、班级干部、获得市级以上荣誉及身份证号等因素。同时，软件增加报名不兼容功能（学生只能在一所学校报名）。

（二）各学校成立“阳光分班”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分管校级领导任副组长，各相关科室负责人、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和相关监督员及学生代表为成员，齐心协力做好“阳光分班”工作（教师、家长、学生代表的产生要公开透明）。

（三）各学校分班在开学前一周内完成，并在实际操作两天前，通知相关部门和人员。

（四）各有关学校严格执行并细化本“阳光分班”工作实施方案的各项程序和要求，分班过程全程录像。各县（市）区教育局对“阳光分班”的各项工作跟踪检查，对违反规定的学校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查处。

（五）“阳光分班”后，各学校及时将各班的任课教师及学生名单上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在学校网站及校园显著位置予以公示，同时公布所属教育局纪检部门的投诉及举报电话，接受学生和家长的监督。

（六）新生入学后10个工作日内，各学校按照“阳光分班”的结果，录入《全国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由教育局学籍管理员进行核查。

（七）新生入学分班后，学校不得再进行调、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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